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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解读
焦 艳 红

摘　 要：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 １０ 个条文使用了“相应的责任”，这一法律术语的含义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

诸多争议。 从发展沿革来看，“相应的责任”最初是一种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承担方式，后来被我国《侵权责任法》
赋予更丰富的含义，但不能将其解读为一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 既不能将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

任”统一解读为某种既有的责任形态，也不能将某个具体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某种单一责任形态。 基于相

关条款涵摄案型的复杂性和“相应的责任”作为特定法律概念的转致性，为避免不必要的解释论分歧，应当对“相应

的责任”所涉条款进行系统性的解读，进而对“相应的责任”作动态的、多元化解读。 解读规则是：确定“相应的责

任”对应的是单独侵权还是数人侵权，在单独侵权的情形下按照混合过错规则确定责任大小，在数人侵权的情形下

依据所涉条款规范及其法律效果确定责任形态，无具体规定可依时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确定责任形态。
关键词：相应的责任；责任形态；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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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 １０ 个条文使用了

“相应的责任”。 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相应

的责任”具有何种含义和性质？ 对此，理论上存在

诸多解释，特别是对数人侵权责任规范中“相应的

责任”的含义，观点尤为不一。 有学者认为，“相应

的责任”是一种新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具有与传

统责任形态不同的特点①；也有学者认为，“相应的

责任”并非一种新的责任形态，应将其解读为某种

传统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②；还有学者认为，“相应

的责任”表达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的责任形态，应根

据其所处法条的位置及不同的语境，确定其具体属

于何种责任形态③。 理论上存在争议，必然影响到

司法裁判难以统一，导致类似案件出现同案不同判、
类案不类判的结果。 因此，从理论上、立法上对“相
应的责任”的含义和性质进行探讨，进而对相关规

定作出正确的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相应的责任”及其解读困境之由来考察

科学地界定一个法律概念的含义，有两种基本

方法：一是运用历史法学的方法，探讨该概念产生的

历史缘由，再基于其产生缘由和目的，确定其基本含

义；二是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将该概念与相关概念

及其适用情形进行比较分析，再基于各概念的存在

价值和意义，界定该概念的确切含义。 由此，探究

“相应的责任”的真正含义，首先应考察该概念的由

来及其发展沿革。
“相应的责任”作为对法律效果的一种表述，在

我国民事立法中早已有之。 我国原《民法通则》第

６１ 条首次使用了“相应的责任”，用以表达民事行为

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双方均有过错时应各自承担

的责任；此后，我国原《担保法》、原《合同法》中相继

出现了多处“相应的责任”。 原《担保法》中“相应的

责任”并未超出原《民法通则》中“相应的责任”所规

范的对象和范围，仅表明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

无效的情况下债务人、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有过错时

应各自承担的责任。 原《合同法》中“相应的责任”
既表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双方均有过错时

应各自承担的责任， 又表达双方违约时应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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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 可见，在原《侵权责任法》之前，我国立法

中“相应的责任”表达的只是一种民事责任划分、承
担方式。 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并不存在争议。

对“相应的责任”的含义产生争议，源于原《侵
权责任法》规定“相应的责任”。 该法第 ９ 条第 ２
款、第 １２ 条、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第 ４９ 条、第 ６０ 条均使

用“相应的责任”表达相应的侵权后果。 其中，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规定，接受劳务的一方对提供劳务的一方

所受损失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 ６０ 条规

定，在患者不配合治疗等情形下医疗机构有过错的，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两处“相应的责任”与原《民
法通则》中“相应的责任”具有相同的含义，即侵权

人应承担与自己过错相对应的责任。 对此，理论上

和实践中并不存在争议。 原《侵权责任法》第 １２ 条

规范的对象虽属数人侵权，但规范内容明显属于按

份责任，故在理论上和实务中亦无任何争议。 引起

争议的是原《侵权责任法》第 ９ 条第 ２ 款关于被教

唆、帮助人的监护人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规定，以及该法第 ４９ 条关于机动车所有人对交通事

故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理解和适用。 这两

处“相应的责任”具有共同的特征：均存在于数人侵

害他人权利的情形下，并非单独侵权责任；责任承担

均与侵权人的过错相联系，属过错责任范畴；承担责

任者均非直接侵权行为人，而与另一责任主体相关。
由于上述两个法条规定内容的特殊性，原《侵权责

任法》颁布实施以来，学界对其中“相应的责任”一
直存在两方面争议。 在责任形态上，对其中第 ９ 条

第 ２ 款规定的“相应的责任”，有不真正连带责任④、
单向连带责任⑤、按份责任⑥、补充责任⑦等观点；
对其中第 ４９ 条规定的“相应的赔偿责任”，有不真

正连带责任⑧、补充责任⑨、按份责任⑩、单向连带

责任等认识。 在解读方法上，有学者试图对这两

个条文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进行统一的解

读；也有学者试图根据各条文所规范的具体情形，
对“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作出不同的解读；还
有学者对同一条文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依
据不同的情形作出两种以上的解读。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上述方面尚未形成共识的

情况下，我国《民法典》将与“相应的责任”直接相关

的条文增加至 １８ 个。 其中，值得研究的条款仍然集

中在侵权责任领域。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合同

编、物权编有 ８ 个“相应的责任”条款均与数人侵权

责任无关，其含义比较容易确定；侵权责任编有 １０
个“相应的责任”条款，其中第 １１７２ 条属于法律明

确规定的按份责任，第 １１９２ 条第 ２ 款和第 １２２４ 条

并不属于数人侵权的范畴，因而在理论解读和司法

裁判中亦无争议。 存在争议的主要是《民法典》第

１１６９ 条第 ２ 款、第 １１８９ 条、第 １１９１ 条第 ２ 款、第
１１９３ 条、第 １２０９ 条、第 １２１２ 条、第 １２５６ 条中“相应

的责任”，其中第 １１８９ 条、第 １１９１ 条第 ２ 款中“相应

的责任”分别是原有立法中的连带责任、补充责任

修改而来。 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这 ７ 个特别条款

增加了人们理解“相应的责任”的难度。 由此，对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的解读便出

现了较大的理论争议与司法裁判分歧。
“相应的责任”在原《民法通则》中产生以来，含

义、语境和适用范围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原《担
保法》《合同法》虽然扩大了“相应的责任”的适用范

围，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民法通则》中“相应的责

任”的基本含义，仍然是对合同无效、被撤销后或双

方违约时各自根据过错大小或违约情况承担份额责

任的一种描述。 此时，“相应的责任”并不具有责任

形态的含义和性质。 “相应的责任”被引入原《侵权

责任法》后，所表达的法律效果发生了较大变化，相
关条款的规范内容明显突破了原《民法通则》《担保

法》《合同法》中“相应的责任”的含义、语境和范畴。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与“相应的责任”有关的条

款数量剧增，适用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双方存在混

合过错时各自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责任；二是数人

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时各自根据其过错或原因力大小

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三是数人侵权情形下除直接责

任人承担责任外，其他责任主体也应承担责任。 第

一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比较清晰，属
于民事责任划分和承担的一种方式，并非一种责任

形态；第二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也比

较明确，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第三种情

形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比较复杂，引发了理

论界和实务界的极大争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通过以上对“相应的责任”发展沿革历史的考

察，笔者发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虽然改变了“相
应的责任”所处的语境，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但其作

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的基本含义并未发生根本变

化。 质言之，“相应的责任”仍然是一种根据行为人

的过错或原因力确定责任的一种责任划分方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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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 值得研究的主要是《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规定的第三种情形下 “相应的责

任”，其与前两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主要区别

在于：后者的含义可以直接体现为根据过错大小承

担责任，前者因处于特殊的数人侵权规范中而应根

据数人侵权的不同情形确定责任人应如何根据过错

承担责任；后者可以根据所处条文的规定予以直接

适用，前者的规范含义须结合所处条款对应的另一

个数人侵权责任条款才能最终确定。 本文重点研究

前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７ 个特别条款中“相应的

责任”的责任形态，对此必须借助于对相关的数人

侵权责任条款的分析。

二、“相应的责任”之含义厘清

科学界定“相应的责任”的含义，既需要从性质

和内容上辨析其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也需要从词语

和文义上探析其确切法律内涵。
（一）“相应的责任”并非一种独立的共同责任

形态

“相应的责任”是不是一种独立的共同责任形

态，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相应的

赔偿责任”是一种兜底性责任形态描述，对其解读

不能脱离既有责任形态的范围。也有学者将原《侵
权责任法》第 ９ 条第 ２ 款、第 ４９ 条中“相应的责任”
解释为一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单向连带责任，
认为“相应的责任”是指有的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
有的责任人承担按份责任。笔者认为，“相应的责

任”并非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 因为此类条款虽然

为侵权人承担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并未对数个

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形态进行具体描述，其中“相应

的责任”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不真正

连带责任等共同责任形态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首先，“相应的责任”所涉条文的立法目的是，

对某类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构成进行特别规定，而
非对数个责任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描述。 在前述

７ 个条文中，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主体并不是造成

损害的直接侵权行为人。 在此情形下，该主体是否

应承担责任以及适用何种归责原则，若法律未予规

定，法官就可以根据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进行裁判，由
此会因认识分歧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为了减

少此类现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以特别条款规定

了“相应的责任”。 此类条文的内容通常表述为，在
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形下，有过错（或未尽到

义务、职责）的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从上下

文来看，有过错与承担“相应的责任”搭配，可以理

解为有关主体承担的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的责

任。 但是，因为此类条款中均存在一个直接责任人，
所以很难简单理解为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案

涉两个责任主体如何对受害人各自承担责任，此类

条款对此并未明确。 可见，此类条款其实只是相关

主体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或者说只是规定了相关

主体承担侵权责任的全部或部分要件。 其中“相应

的责任”并非一种具有确定含义的责任形态，并未

清楚地描述数个责任人之间的关系。 与此不同，按
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从文义上即可解读出数

个责任人之间的关系，立法上还对数个责任人的内

外部关系作了明确规定。 不真正连带责任虽非立法

术语，但相关法条对被侵权人的请求选择权和责

任人之间的追偿权作了明确规定，清楚地描述了这

种责任形态的内外部关系。 如果将“相应的责任”
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该概念的重点应当是

“相应的”三个字，但这一修饰语并不能清楚地描述

数个责任人的内外部关系。
其次，不宜将“相应的责任”理解为单向连带责

任。 单向连带责任除了概念本身存在争议，其效力

规则也不能恰当处理“相应的责任”相关条款所规

范的情况。 有学者将连带责任分为相向连带责任和

单向连带责任，但其所谓“单向”仅就内部追偿权

而言，每个责任人对外仍然承担全部责任。 这种意

义上的单向连带责任与前文解读“相应的责任”时

提及的单向连带责任的含义完全不同。 同一概念的

内涵存在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含义，有学者对此表

示难以理解，进而对单向连带责任的概念提出疑问，
认为单向连带责任没有域外法和现行法上的依据，
有违学理解释的基本学术规范。尤其需要注意的

是，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主体的过错程度比较严

重时，其有可能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一定份额的责

任。 因此，单向连带责任的提法并不妥当。
最后，“相应的责任”可能是一种共同责任，也

可能是一种单独责任。 比如，我国《民法典》第 １１９３
条规定的定作人的责任包括两种情形：承揽人造成

第三人损害的情形；承揽人造成自己损害的情形。
在第二种情形下，定作人对承揽人的损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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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承担的实际上是单独责任。 既然“相应的责任”
有可能是一种共同责任，也有可能是一种单独责任，
怎么能将其解释为一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呢？

（二）对“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不宜作一体

化解读

“相应的责任”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如果

是一种共同责任，对其责任形态就应进行一体化解

读，否则违背概念的统一性规则。 笔者认为，从规范

体系考察，不宜将“相应的责任”统一解释为同一种

责任形态。
首先，“相应的责任”不可能被统一解释为连带

责任或补充责任。 因为这两种责任形态通常被明确

规定在有关条文中，立法者若有将“相应的责任”作
为这两种责任形态之一的意图，完全可以直接在有

关条文中予以规定，无须将原来的连带责任、补充责

任修改为“相应的责任”。
其次，将“相应的责任”统一解释为按份责任或

法定不真正连带责任亦不可行。 有学者提出，《民
法典》第 １１７２ 条中“相应的责任”多被理解为按份

责任，为保持法规范评价上的统一性，应将该法第

１２０９ 条中“相应的责任”也理解为按份责任。若依

此种解读方法进行逻辑推演，所有包含“相应的责

任”的条款都可以统一理解为按份责任。 如此理解

并不妥当。 《民法典》第 １１７２ 条中“相应的责任”可
以理解为按份责任的原因在于该条中行为人“各自

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表述。 “各自”与“连带”相对

应，“相应的” 则与“能够确定责任大小” 相对应。
《民法典》第 １２０９ 条、第 １１７２ 条中“相应的责任”的
语境不同，不能因使用相同的表述而统一解释为按

份责任。 而且，第 １１７２ 条规范的是共同因果关系下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只有符合该条的构成

要件，法律后果才是按份责任。 只有将案件事实与

法律要件进行具体比对，才能确定责任份额。
最后，将“相应的责任”统一理解为不真正连带

责任，也缺乏规范评价上的统一性。 《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中可称为法定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条文，其内

容均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都使用了“可以向……请

求赔偿，也可以向……请求赔偿”的表述；二是都存

在终局责任人，非终局责任人只承担垫付责任，其本

身并无过错且有权向终局责任人追偿。 但是，承担

“相应的责任”的行为人本身均具有过错，相关法条

的内容中是否存在终局责任人、谁是终局责任人均

具有不确定性。
（三）不宜将具体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

单一责任形态

在对前述 ７ 个条文中“相应的责任”进行解释

时，是否可以将其固化为单一责任形态呢？ 对此，学
界意见不一。 例如，有学者将机动车所有人的“相
应的责任”固化为按份责任；也有学者认为，依据

数人侵权的有关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并非没有承担

连带责任的可能。 有学者对“相应的责任”之责

任形态的唯一论、非唯一论的各自优势进行分析，认
为唯一论的优势在于提供了比较明确的责任形态，
非唯一论的优势在于有利于法官依据不同的客观情

况作出不同的判断。笔者认为，数人侵权的复杂性

是责任形态多元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不宜将数人侵

权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某种单一责任形态。 随

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社会生活中的致害因素增

多，为使受害人权益得到周全保护，立法通常会考虑

多方面的可归责性，让更多与损害发生相关联的当

事人为损害负责。 这势必导致多数人侵权的复杂

化。 单一责任形态不能很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

益，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多元责任形态解读有助于实

现公平正义。 例如，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责任

分配中，应当根据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是否明知

机动车存在缺陷的不同事实，作出差别化处理。
（四）“相应的责任”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性、转致

性法律概念

根据上文分析，“相应的责任”本身不具有确切

含义，既不是一种新的独立的共同责任形态，也不是

一种具体责任形态，甚至在同一条文中也难以固化

解读为同一种共同责任形态。 那么，作为《民法典》
中统一使用的一个法律概念，其含义究竟如何？ 对

此，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有关条款中“相应的赔

偿责任”属于立法留白，立法者希冀通过理论研究

和实践发展对尚不能达成共识的法律问题找到解决

路径，进而完善有关条款。笔者认为，从立法技术

上讲，“相应的责任”条款之所以存在，与其说是给

理论与实践发展预留空间，不如说是因多数人侵权

的复杂性而对其无法采用单一的责任形态予以规

范。 有关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并非真正的立法留

白，况且对侵权责任的追究在立法上也不允许留白。
如果说有关条款中“相应的责任”是一种立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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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能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化方法上予以理解。
也就是说，“相应的责任”的存在是法律体系化的结

果，是立法归纳和司法演绎的必然要求。
有学者认为，出现在多个数人侵权责任相关条

款中的“相应的责任”，是原《侵权责任法》的一种立

法技术，其实质是立法者对裁判者在数人侵权责任

分担中行使裁量权的立法指引。笔者认为，从某种

意义上讲，“相应的责任”确实是一个技术性、转致

性法律概念，所描述的法律效果是双重的，既包含责

任主体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也包含责任

主体应承担与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相适应的共同责

任，只不过后一种法律效果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借助

于其他法律规范予以确定。 有学者指出：“对法律

后果的确定常常需要将其他法律规定补充进来。 只

有这些法律规定（‘基本事实构成’以及‘堆积’其上

的那些补充性的规定）的完整结合才能构成一条可

适用于待处理之案件的完整规范。”也就是说，数
人侵权中“相应的责任”的确定依据，除了其所处条

款本身，还需要寻找其他相关法律规定。 “相应的

责任”中的“相应”包含两层意思：责任人应承担与

特定数人侵权相适应的责任；责任人应承担与其过

错相适应的责任。 基于第一层意思，《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中 ７ 个引起争议的“相应的责任”条款并非

完全性法条，需要与其他相关条款结合，才能构成完

整的法律规范。 “相应的责任”条款的内容在法律

效果上存在缺失，与传统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产生原

因、责任人内部法律效果的不确定性相契合。 不真

正连带责任理论对追偿权的处理方式有助于解决责

任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将该理论作为“相应的

责任”条款的解读依据具有可行性。

三、《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
具体条款解读

　 　 通过对“相应的责任”的立法缘由和规范含义

进行考察，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相应的责任”除
明确指向单独责任的以外，在侵权法视域下实际上

属于转致性规范。 因此，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

７ 个有争议的“相应的责任”条款进行理论阐释，应
当按照前述解读规则，采用体系化分析方法。

（一）对《民法典》第 １１９３ 条的解读

《民法典》第 １１９３ 条是对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

“相应的责任”的规定。 学界对定作人承担“相应的

责任”存在不同看法。 有学者将该条的适用范围限

于定作人存在过错的情形，认为此时定作人承担的

是一种自己责任。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定作人有过

错而承揽人没有过错，则定作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

责任；如果定作人有过错且承揽人也有过错，两者应

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从数人侵权责任的角度

对该条进行解读，至少应区分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

形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和选任具有过错，而承揽

人没有过错。 此时定作人应当承担自己责任，这实

际上是一种单独责任。 第二种情形是：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和选任具有过错，承揽人也有过错。 此时需

进一步区分两种情形：其一，定作人与承揽人的过失

内容相同且对损害可能发生存在沟通，符合共同过

失的构成要件，应依据《民法典》第 １１６８ 条承担连

带责任。 此时，定作人与承揽人实际上共同参与了

承揽活动，负有共同的损害预防、避免义务。 其二，
定作人与承揽人不存在共同过失，其分别实施的侵

权行为结合在一起造成同一损害，应依据《民法典》
第 １１７２ 条承担按份责任。

（二）对《民法典》第 １２０９ 条、第 １２１２ 条的解读

《民法典》第 １２０９ 条、第 １２１２ 条是关于责任主

体分离的情形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 对于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笔
者认为，两者的主观状态不同，不宜对其责任形态作

固化解释，而应考察案件事实能被何种数人侵权责

任规范所涵摄，据此确定责任形态。 在机动车租赁、
借用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对安

全适驾状况负有相同的注意义务，若明知存在不适

驾的情况，可推定其对致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具有

意思联络，从而构成共同过失，应依据《民法典》第

１１６８ 条的规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若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并非明知而是因过失而不知道使用人存

在不适驾的情况或者机动车存在缺陷，则其与使用

人乃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应依据《民法典》第 １１７２
条承担按份责任。 此外，在《民法典》第 １２１２ 条规

范的未经允许驾驶车辆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管
理人与使用人不可能就不适驾的情况相互明知或者

就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沟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的过错主要表现为未对机动车妥善保管或管理，
其过错行为与机动车使用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导致

损害的发生，因而也应依据《民法典》第 １１７２ 条的

规定承担按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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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民法典》第 １２５６ 条的解读

对于《民法典》第 １２５６ 条规定的公共道路管理

人承担的“相应的责任”，学界有按份责任、连带

责任、补充责任等观点。 笔者认为，该条规范的

情形与《民法典》第 １１９８ 条的规范要件相符，应当

依据第 １１９８ 条的特别规定使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

补充责任。 作此理解的主要理由有三方面：第一，该
条符合《民法典》第 １１９８ 条第 ２ 款所规范案型的行

为结合形态和因果关系特征，即堆放、倾倒、遗撒物

品的行为人是实施积极行为的直接侵权人，公共道

路管理人只是没有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不

作为间接侵权人。 第二，公共道路管理人可解释为

《民法典》第 １１９８ 条第 ２ 款规定的公共场所管理

人。 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场所的范围进行界定，
一般认为公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

的活动场所，公共道路作为供公众通行的场所符合

通常理解，司法实践中也有将公共道路管理人视为

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案例。 另外，《民法典》第 １２５４
条关于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彰显了立

法对公共场所的扩张解释。 物业服务企业是生活小

区的管理者，如果生活小区可以理解为公共场所，对
公共道路作此理解也未尝不可。 第三，让公共道路

管理人承担补充责任，更符合公平正义。 从过错和

原因力的角度看，公共道路管理人与堆放、倾倒、遗
撒物品行为人的责任轻重迥然不同，两者承担连带

责任不具有合理性。 若让两者承担按份责任，意味

着公共道路管理人最终要承担部分责任。 若让公共

道路管理人承担补充责任，则其即便面临承担部分

责任的风险，也有进行追偿的可能性，相应的补充责

任没有影响到受害人的利益，也让始作俑者承担终

局责任。 显然，让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补充责任，更
能实现立法目的。

（四）对《民法典》第 １１６９ 条第 ２ 款的解读

对于未尽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承担的“相应的责

任”，笔者认为，将其解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具有合

理性。 从体系上看，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不宜

解释为典型的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 《民法典》第

１１６９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应是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

关系，前者规定教唆、帮助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后者规范的是特别情形且对责任承担方式的表述与

前者不同，不宜将其解释为连带责任。 在没有特别

规定的情况下，适用补充责任应符合《民法典》第

１１９８ 条第 ２ 款的构成要件，但监护人并不是安全保

障义务人，没有适用该条款的可能性，将其承担的责

任解释为补充责任不具有合理性。 从立法目的看，
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不宜解释为按份责任。 按

份责任意味着减轻教唆、帮助人的责任。 《民法典》
第 １１６９ 条第 ２ 款规定监护人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

的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立法本意应是减轻监护

人的责任而非减轻教唆、帮助人的责任。 将此种情

形下监护人的责任解释为按份责任，会削弱对受害

人的保护，因而并不妥当。
从理论基础的成熟度来看，将此种情形下监护

人的责任解释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比解释为单向连带

责任更具有合理性。 因为监护人与教唆人、帮助人

之间并无共同或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无法

依据数人侵权的法律规定予以解读。 鉴于前述单向

连带责任的概念存在歧义，以及监护人有承担全部

责任的可能性，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对此种情

形下“相应的责任”进行解读更具有合理性。 其一，
《民法典》第 １１６９ 条第 ２ 款的文义符合不真正连带

责任的构成条件。 立法规定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

都应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的法律原因不同。 前者

是因被视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后者则是因未尽到

监护职责，法律未对两者之间的责任关系作出明确

规定。 其二，将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解释为不

真正连带责任，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
通常情况下，教唆、帮助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监护

人未尽监护职责在主观上是过失。 监护人在极端不

负责任的情况下，如被多次告知有不良或不法行为

却仍对被监护人不加管教，构成重大过失。 此时，教
唆、帮助人与监护人之间的主观过错程度差别极小，
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在

两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外部责任关

系而言，实践中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如教唆行为与帮

助行为的差别、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辨识能力的

差别以及监护人主观过错程度的差别，认定不真正

连带责任的范围。 就责任主体的内部关系而言，依
据《民法典》第 １１６９ 条第 ２ 款的规定，教唆、帮助人

与监护人之间互有追偿权。 至于追偿权是否成立，
可由法官酌情裁量。 这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内部法

律效果不确定的法理。
（五）对《民法典》第 １１８９ 条的解读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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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２２
条就规定，有过错的监护受托人与监护人应承担连

带责任。 《民法典》将此种情形下的连带责任修改

为“相应的责任”后，学界对其产生了理解上的分

歧，有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

等观点。 笔者认为，将其理解为连带责任或按份责

任皆不妥当，对其责任形态应当用不真正连带责任

理论进行解读。 从立法目的看，不宜将监护受托人

的责任理解为连带责任。 监护受托人基于合同关系

承担监护职责，从法律明确规定监护人应承担侵权

责任来看，立法者并未将受托人定位为监护人，也无

意要求其承担监护人的责任，因而让受托人与监护

人就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妥当。 《民法典》
将受托人的责任形态从连带责任修改为“相应的责

任”，显然有否定将其作为连带责任之意。 从体系

解释的角度看，不宜将受托人的责任理解为按份责

任。 《民法典》第 １１８８ 条第 １ 款规定，被监护人致

人损害时，监护人应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只在尽

到监护职责时才可以减轻责任。 监护人将监护职责

委托给他人，并不能视为已经尽到监护职责。 如果

将受托人与监护人之间的责任理解为按份责任，意
味着监护人的责任会因受托人的过错而减轻。 这并

不符合《民法典》第 １１８８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通常并无共同实施或分别

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因而不能依据数人侵权的

一般规定对《民法典》第 １１８９ 条进行解读。 在委托

监护的情况下，监护人基于监护关系承担替代责任，
受托人因未尽约定监护职责而承担过错责任。 产生

这两种责任的法律原因不同，这符合不真正连带责

任的产生条件。 就外部关系而言，受害人可以请求

监护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请求受托人承担责任。 就

内部关系而言，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监护人承担责

任后可依照《民法典》第 ９２９ 条的规定，以委托人的

身份向有过错的受托人请求赔偿损失。 因为受托人

是受托履行监护职责且承担过错责任，所以不存在

受托人向监护人追偿的可能性。
（六）对《民法典》第 １１９１ 条第 ２ 款的解读

原《侵权责任法》第 ３４ 条第 ２ 款将劳务派遣单

位的责任规定为“相应的补充责任”，如此规定虽然

含义明确，但存在致命缺陷，即赋予劳务派遣单位追

偿权并不合理。 《民法典》第 １１９１ 条第 ２ 款将其修

改为“相应的责任”，由此引发了理解上的分歧。 对

于该条款中“相应的责任”，有按份责任、连带责

任等观点。 笔者认为，从立法论角度看，将其解读

为连带责任比解读为按份责任更为合理，但在立法

没有明确两者的责任形态时，应依据不真正连带责

任理论对其进行解读。
在职务侵权的情形下，用人方与用工方通常是

同一单位。 在劳务派遣的情况下，劳务派遣单位是

用人单位，负有选任劳务人员的义务；接受劳务派遣

单位作为实际用工单位，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 此

时，用人与用工的职责分别由两个主体承担。 有学

者提出，“在劳务派遣中，用人单位‘独揽’劳动者的

选任大权，显然具有很强控制力，具备承担雇主替代

责任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派遣单位与接受派

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具有正当性。 如果将两者之间

的责任形态理解为按份责任，意味着接受派遣单位

能证明损害的发生完全是派遣单位的过错导致时，
无须承担责任。 这样理解，有违立法规定接受派遣

单位承担无过错替代责任的初衷。 《民法典》 第

１１９１ 条第 ２ 款并未直接规定派遣单位与接受派遣

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两者都对劳务人员的职务行为

致害负责，并无因共同或分别实施侵权行为而造成

他人同一损害的可能性，对两者之间的责任形态不

能依据数人侵权的一般规定进行解释，而应依据不

真正连带责任理论进行解读。 依不真正连带责任的

相关法理，就外部责任关系而言，两个责任主体都有

义务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受害人可以请求接受派遣

单位承担责任，也可以请求派遣单位承担责任；就内

部责任关系而言，接受派遣单位承担责任后，可以依

据与派遣单位之间的协议，向派遣单位请求赔偿损

失。 因为派遣单位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所以不存在

派遣单位向接受派遣单位追偿的可能性。

四、结语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７ 个条款中规定的“相应

的责任”，并不是某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不宜将其

一体化解释为某种既有的责任形态，或者将某一条

款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单一责任形态。 当“相应

的责任”条款规范的情形属于数人侵权责任的范畴

时，“相应的责任”具有转致性概念的性质，对其解

读应结合其他关于数人侵权责任的规定或不真正连

带责任理论，找到能够发挥法律效果形成功能的规

范。 随着《民法典》的施行，理论界和实务界应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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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对其中“相应的责任”条款的研讨，形成更多理

论共识，积累更多实务经验，在理论与实务、实体法

与程序法之间有更深沟通的基础上，尽量消弭对此

类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理解偏差，尽量消除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

注释

①参见杨立新：《多数人侵权行为及责任理论的新发展》，《法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 ②④⑧参见王轶：《论侵权责任法中的损失分配制

度》，《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③⑩参见曹险峰、张龙：
《〈侵权责任法〉第 ４９ 条的解释论研读———主体分离下的道路交通

事故侵权责任论纲》，《法律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⑤参见杨立新：
《教唆人、帮助人责任与监护人责任》，《法学论坛》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⑥参见姬新江：《论教唆、帮助行为———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河北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⑦参见邬砚：《侵权补充责任研究》，西
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１ 页。 ⑨参见张新宝：《侵
权责任法》（第 ４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５８ 页。 
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６ 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中国法制

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５２、２５３ 页。 参见王竹：《论数人侵权责任分

担原则对〈侵权责任法〉上“相应的”数人侵权责任立法技术的解

读》，《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原《侵
权责任法》中有 ５ 个条文分别被《民法典》第 １１６９ 条第 ２ 款、第 １１７２

条、第 １１９２ 条、第 １２０９ 条、第 １２２４ 条吸收，《民法典》还新增了第

１１８９ 条，第 １１９１ 条第 ２ 款、第 １１９３ 条、第 １２１２ 条、第 １２５６ 条。 王

利明教授认为，原《侵权责任法》第 ４３ 条、第 ５９ 条、第 ６８ 条、第 ８３ 条

规定的责任形态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７ 页）。 这些条文完全被《民
法典》吸收。 参见寇孟良：《论〈民法通则〉中的连带责任》，《中国

法学》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参见孟勤国、张海龙：《质疑“单向连带责

任”》，《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参见邹海林、朱
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侵权责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７５、３２０、８６１、２９０、３０７ 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 （第 ４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６９ 页。 参见张龙：《主
体分离型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所有人责任形态———基于〈侵权责任

法〉第 ４９ 条的解释论研究》，《法学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参见王

道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保责任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６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５９—２６０、２２８、２４３ 页。 参见程

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６４７ 页。 张新宝：
《中国民法典释评·侵权责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３０１、９３ 页。 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石民一终

字第 ００５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郑志峰：《劳务派遣中雇主替代责

任之检讨———兼评“不真正补充责任”》，《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

责任编辑：邓　 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ｏ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０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ｗｈｉｌｅ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ｈａｓ

ｍａｎ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ａ ｗａｙ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Ｌａｔ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ａ ｒｉｃｈ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ａｗ， ｂｕｔ ｉｔ ｃａｎ′ｔ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ｃａｎ ｔｈｅ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ｂ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 ｎｏｒ ｃａｎ ｔｈｅ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ｅ 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ｙｐ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
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ｏｒｔ 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ｏｒ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ｆａｕｌｔ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ｏｒｔ，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ｒｅ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ｒｅ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４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解读


